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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編列）

�� ! 未經審核

30/9/2005 30/9/2004

附註 �� !"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2及3 3,387.7 1,482.0

其它收入淨額 4 289.0 6.4

3,676.7 1,488.4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2,103.6) (1,004.2)

銷售及推銷費用 (210.6) (40.9)

行政費用 (121.7) (28.6)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及

物業撥備撥回的營業盈利 2及3 1,240.8 414.7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1,481.1 －

物業撥備撥回 5 � 1,327.0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及

物業撥備撥回的營業盈利 2,721.9 1,741.7

借貸成本 6 (94.6) (36.4)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2 4,555.9 898.3

除稅前盈利 7,183.2 2,603.6

所得稅 7 (319.7) (44.5)

是期盈利 6,863.5 2,559.1

應佔是期盈利：

股東 6,302.9 2,051.6

少數股東權益 560.6 507.5

6,863.5 2,559.1

於結算日後擬派發的中期股息 8 50.8 50.8

每股盈利 9 ��3.10� 港幣1.01元

每股中期股息 8 2.5� 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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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重新編列）

�� ! 經審核

30/9/2005 31/3/2005
附註 �� !" 港幣百萬元

�� !"
固定資產 6,634.9 5,326.4
商譽及其它無形資產 234.0 －

聯營公司 30,435.9 26,561.7
可供出售投資 1,236.3 1,488.0
遞延應收賬項 310.4 370.6

 38,851.5 33,746.7
�� !
發展中並擬作出售的物業 5,240.2 9,583.6
待沽物業 2,631.9 620.1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項 10 2,515.5 1,301.7
銀行結存及存款 3,908.7 3,502.1

14,296.3 15,007.5
------------- -------------

�� !
銀行借款及透支 (734.3) (607.6)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項 11 (1,502.8) (1,286.3)
出售物業定金 (338.4) (2,046.2)
本期稅項 (154.0) (132.1)

 (2,729.5) (4,072.2)
------------- -------------

�� !"# 11,566.8 10,935.3

�� !"#$% 50,418.3 44,682.0

�� !"
長期借款 (6,441.4) (7,414.9)
遞延稅項 (409.0) (134.5)
遞延項目 (443.4) (467.0)

(7,293.8) (8,016.4)

�� 43,124.5 36,665.6

�� !"
股本 1,015.9 1,015.9
儲備 36,411.7 30,418.8

�� ! 37,427.6 31,434.7
�� !"# 5,696.9 5,230.9

�� ! 12 43,124.5 36,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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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編列）
�� ! 未經審核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四月一日權益總額
以往呈報
股東權益 36,279.9 26,544.2
少數股東權益 5,356.0 4,093.4

41,635.9 30,637.6
會計政策轉變的前期調整（附註 1） (4,970.3) (3,738.6)

36,665.6 26,899.0
商譽因會計政策轉變的調整（附註 1） 135.1 －

四月一日重新編列的權益總額 36,800.7 26,899.0

股東權益 31,532.3 22,850.4
少數股東權益 5,268.4 4,048.6

------------- -------------

�� !"��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盈餘 149.4 81.6
折算海外公司賬項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96.6) (34.3)
�� !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虧損 (2.0) (31.3)
其它 (144.2) (0.9)

�� !"#$%&'(")*+# (193.4) 15.1
�� !"��
是期盈利 6,863.5 2,559.1
出售下列項目而撥入損益賬的儲備：
可供出售投資 (110.8) 2.2
物業 � (1.2)
��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撥入損益賬的
儲備 (14.7) (11.0)

是期確認收益總額 6,544.6 2,564.2

股東權益 6,068.0 2,050.5
少數股東權益 476.6 513.7

------------- -------------
已批准之上年度末期股息 (172.7) (132.1)
已付少數股東的股息 (48.1) (55.0)

�� !"#$%& 43,124.5 29,276.1

應佔權益總額：
股東權益 37,427.6 24,768.8
少數股東權益 5,696.9 4,507.3

 43,124.5 29,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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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 未經審核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營業業務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006.7 (168.5)

來自／（用於）投資業務的現金淨額 437.2 (104.1)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966.7) 358.1

（償還）／提取借款淨額 (745.9) 553.2

其它 (220.8) (195.1)

�� ��!"#$%& 477.2 85.5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 3,502.1 2,017.2

匯率變動的影響 (70.6) (12.7)

�� !"#$%&'%&()*+ 3,908.7 2,090.0

�� ��!"#$%&

銀行結存及存款 3,908.7 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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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綜合中期賬項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三十

四條「中期財務報告」及所有適用的聯交所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披露規定編制。

如要按照《會計準則》第三十四條編製中期財務報告，管理層於採用政策及以截至結算日的基

準列報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時，須要作出評估、估計及假設。實際的結果有可能與這些

估計不同。

就編製本中期賬項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除了本集團因採用最新及經修訂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包括於二○○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會計準則及有關之詮

釋（「註釋常委會詮釋」及「香港詮釋」）而涉及的變化外，概與截至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賬項一致。現將對賬項構成重大影響的會計政策變動概述如下：

�� �� !"#$QM�� !"#$

在以往年度，投資物業均以公允價值列報（地契剩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的投資物業

除外），其重估盈餘則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內。而重估所產生的虧損，則以之前產

生的重估盈餘抵銷，不足之數則計入損益賬內。地契剩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的投資

物業則按賬面值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準備（如有）報值。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用了《會計準則》第40號，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所有

的投資物業（包括地契剩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的投資物業）均以公允價值列報，而所

有按公允基準的價值的變動則在損益賬列報。該項新會計政策具有追溯性。於二○○

五年四月一日的盈餘儲備增加港幣一百五十八億五千五百四十萬元（1/4/2004：港幣

一百零六億七千一百萬元），該等數額乃撥自以往記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內集團應佔

聯營公司累計收購後的重估盈餘。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股東權益增加港幣五百三

十萬元，此乃由於聯營公司按《會計準則》第40號規定以公允價值重新列報若干地契剩

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的投資物業而作出的調整所致。

上述的會計變動對集團及其聯營公司均有影響，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股東應佔集團盈利增加港幣五十五億三千二百萬元，而少數股東權益所佔盈利則

增加港幣二億六千七百二十萬元。於二○○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及其聯營公司並沒

有重估投資物業，因此該變動對集團截至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業績並無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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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年度，集團及其聯營公司的投資物業（位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重估盈餘或虧損並

無確認遞延稅項，此乃假設投資物業的賬面金額最終可於出售時收回，並按適用於最

終出售時的資本增值稅率計算，而在香港及新加坡並無徵收資本增值稅。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規定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盈餘

或虧損而確認的遞延稅項均須根據持有該物業作使用而可收回的賬面金額以適用的利

得稅率計算，並將之計入損益賬內。該項新會計政策具有追溯性。於二○○五年四月

一日的股東權益已重新列報及減少港幣三十六億五千四百二十萬元（1/4/2004：港幣

二十六億四千二百七十萬元），而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少數股東權益則已重新列

報，並減少港幣一億三千三百六十萬元（1/4/2004：港幣五千零八十萬元）。該項調整

乃重估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的投資物業而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淨額。

由於該項變動，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股東應佔集團盈利減少了港幣九

億七千八百六十萬元，該數額乃集團及其應佔聯營公司是期的遞延稅項淨額（扣除少

數股東權益後）分別為港幣二億三千九百八十萬元及港幣七億三千八百八十萬元所組

成。於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沒有重估投資物業，因此該變動對截

至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業績並無影響。

�� �� !"#$O�� !"#$%&'()*+

在以往年度，集團聯營公司的酒店與會所物業每年乃根據專業估值而釐定的公開市值

列報。由於聯營公司對酒店物業持續進行維修，及以酒店物業的預計可用年期及剩餘

價值計算，其折舊支出為數不多。因此，聯營公司並無就酒店及會所物業作出任何折

舊準備。

由二○○五年一月一日起，聯營公司採用了香港詮釋第2號，酒店及會所物業將以成

本值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報值。該項新會計政策具有追溯性。於二○○五年四月一

日的股東權益已重新列報，並減少港幣十二億零六百六十萬元（1/4/2004：港幣十億

五千一百一十萬元），而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少數股東權益亦已重新列報，並增

加港幣二十萬元（1/4/2004：港幣六百萬元）。

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該項變動增加了聯營公司的折舊支出，集團及少

數股東應佔盈利則分別減少港幣五百八十萬元（2004/05：港幣五百八十萬元）及港幣

二十萬元（2004/05：港幣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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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年度，集團在二○○一年四月一日後收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所產生的負商譽

確認為遞延項目，並於出售相關物業或變現時按比例計入損益賬內。而在二○○一年

四月一日前進行收購所產生的負商譽，集團已遵照《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

所載的過渡性條文的規定，並無重報負商譽，而計入其產生期間的資本儲備內。於二

○○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產生的正商譽則確認為資產，並按其預計可用年期，以直線

法攤銷，且須作減值測試以確定有否顯示減值的情況。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按照《財報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會計準則》第36號「資

產減值」，正商譽不得再作攤銷。正商譽需於每年（連同最初確認之年度）及當顯示有

減值情況時，作出減值測試。當已分配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超逾該收回數額

時須確認減值虧損。新《財報準則》第3號規定負商譽即時在損益賬內確認。根據《財

報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集團現時被分類為遞延項目或計入資本儲備的負商譽，

已在二○○五年四月一日的保留盈利予以調整及消除，比較數字則不須調整。

因此集團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資產淨值及保留盈利分別增加港幣九千七百六十萬

元及港幣二億一千零一十萬元，而集團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其它資本儲備則減少

港幣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元。此外，集團的聯營公司已把以往計入其它資本儲備或在

其它資本儲備沖銷的商譽轉撥入盈餘儲備。此項變動減少集團保留在聯營公司的盈餘

儲備港幣十四億四千二百四十萬元，而集團攤佔聯營公司其它資本儲備則增加相同數

額。此外，由於聯營公司停止攤銷商譽，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股東應佔

集團盈利因此增加了港幣一千二百萬元。

�� �� !"#$NS�� !"#$%&'(

在以往年度，物業仍在發展階段時所產生的租金收入乃撥入發展物業的資產成本中。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採用了《會計準則》第16號後，該等租金收入不得再撥作資產

成本，而須在損益賬內確認。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的股東權益因此變動而增加港幣

一千零三十萬元。在是期六個月內，應佔持有作重建用途的物業租金收入（於扣除少

數股東權益後）為數港幣一千二百二十萬元（2004/05：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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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採用了《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39號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的

會計政策已轉變，其主要變動及影響摘要如下：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按照《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就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進行分類及計量。《會計準則》第3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包括買

賣證券的「於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的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持有

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或包括非買賣投資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損益賬按公

允價值處理的金融資產乃按公允價值初始確認及重新計量於損益賬。其它金

融資產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乃按公允價值列

報，其未變現的盈虧於權益確認。

金融負債基本上分類為「於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的金融負債」或以有效利率

法按攤銷成本列報的「其它金融負債」。

該項變動引至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相應比較數字需重新分類，但對本

集團的業績及權益並無重大影響。

ii. 衍生工具及對沖

由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所有衍生工具始於訂立衍生工具合約當日按公允

價值確認，其後於每個結算日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確認所得盈虧方法，取

決於衍生工具是否界定為對沖工具及取決於被對沖項目性質。任何不符合對

沖會計的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會即時於損益賬確認。

《會計準則》第39號將對沖關係分為三類，包括公允價值對沖，現金流量對沖

及投資淨額對沖。

－公允價值對沖

被界定及符合為公允價值對沖的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連同被對沖資產

或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化記入損益賬中。

－現金流量對沖

被界定及符合為現金流量對沖的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其有效部分於權

益中確認，非有效部分相關的盈虧，即時於損益賬中確認。如對沖工具期滿

或出售，或該對沖不再符合對沖會計的準則，則在權益呈報的累積盈虧即時

轉撥至損益賬。如一項預測交易已預計不能進行，則在權益呈報的累積盈虧

即時轉撥至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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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淨額對沖

對沖工具中有效部分的公允價值變化始於權益內確認，非有效部分的公允價

值變化直接於損益賬中確認。在出售海外業務時，在權益內剩餘的有關對沖

工具盈虧於出售期內轉撥至損益賬內。

於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為外匯期貨合約）

來管理本集團的匯率波動。以往衍生工具的名義數額不記入資產負債表。

二○○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應用《會計準則》第39號之有關過渡條文及

採用該準則之對沖會計法。由於該變動，本集團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已

確認合共港幣三百一十萬元的衍生金融資產，而對沖的資產則減少港幣三百

一十萬元及已在資產負債表內反映。該項變動對本集團的業績及權益並沒有

重大影響。

�� �� !"#

新財報準則的應用具有追溯性，引致賬項呈報及比較數字需重新編列以符合是期呈報

方式，其變動概述如下：

i. 於以往年度，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與負債分別呈報及從資產淨

額減除。在計算股東應佔盈利，少數股東權益亦在損益賬內分別呈報及從集

團期內盈利減除。

二○○五年四月一日起，為符合《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呈報」及《會計準

則》第27號「綜合與個別財務報表」的要求，於結算日之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

產負債表內於總權益內列示，但與股東應佔權益分開，少數股東權益佔集團

期內盈利按綜合損益賬的總盈利以分配為少數股東權益及股東應佔權益形式

呈報。

ii. 於以往年度，應佔聯營公司稅項於損益賬內的稅項內呈報。採用《會計準則》

第1號後，應佔聯營公司的稅項，於所佔聯營公司盈利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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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於二○○五年四月一日及二○○四年四月一日之期初權益總額的影響 （經調

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五年四月一日結存

前期調整

《會計準則》第40號

聯營公司 15,855.4 (15,850.1) 5.3 0.2 5.5

《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 (3,654.2) － (3,654.2) (133.6) (3,787.8)

公司及附屬公司 (102.3) － (102.3) (0.5) (102.8)

聯營公司 (3,551.9) － (3,551.9) (133.1) (3,685.0)

《香港詮釋》第2號

聯營公司 (106.3) (1,100.3) (1,206.6) 0.2 (1,206.4)

《會計準則》第16號

公司及附屬公司 10.2 0.1 10.3 8.1 18.4

12,105.1 (16,950.3) (4,845.2) (125.1) (4,970.3)

期初調整

《財報準則》第3號 (1,232.3) 1,329.9 97.6 37.5 135.1

公司及附屬公司 210.1 (112.5) 97.6 37.5 135.1

聯營公司 (1,442.4) 1,442.4 － － －

增加／（減少）權益總額 10,872.8 (15,620.4) (4,747.6) (87.6) (4,835.2)

二○○四年四月一日結存

前期調整

《會計準則》第40號

聯營公司 10,671.0 (10,671.0) － － －

《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 (2,642.7) － (2,642.7) (50.8) (2,693.5)

公司及附屬公司 26.1 － 26.1 49.1 75.2

聯營公司 (2,668.8) － (2,668.8) (99.9) (2,768.7)

《香港詮釋》第2號

聯營公司 (93.3) (957.8) (1,051.1) 6.0 (1,045.1)

增加／（減少）權益總額 7,935.0 (11,628.8) (3,693.8) (44.8) (3,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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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盈利的影響

�� �� !
�� ! �� ��

�� !" �� !" �� !"

《會計準則》第40號 5,532.0 267.2 5,799.2

公司及附屬公司 1,369.9 111.2 1,481.1
聯營公司 4,162.1 156.0 4,318.1

《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 (978.6) (47.1) (1,025.7)

公司及附屬公司 (239.8) (19.4) (259.2)
聯營公司 (738.8) (27.7) (766.5)

《會計準則》第16號
公司及附屬公司 12.2 8.7 20.9

《香港詮釋》第2號－聯營公司 (5.8) (0.2) (6.0)
《財報準則》第3號－聯營公司 12.0 0.5 12.5

增加除稅後盈利 4,571.8 229.1 4,800.9

OK �� !

E~F �� !

�� ! �� !
（重新編列）

30/9/2005 30/9/2004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 !" 港幣百萬元

地產投資 227.7 161.2 142.9 110.6
地產發展 2,626.6 1,218.3 678.8 157.6
物業管理及地產代理 435.8 27.7 32.0 15.9
投資及其它 157.5 165.2 397.2 135.0

 3,447.6 1,572.4 1,250.9 419.1
分部間收入（附註 i） (59.9) (90.4) －－－－－ －

 3,387.7 1,482.0 1,250.9 419.1

未能作出分配的費用 (10.1) (4.4)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及

物業撥備撥回的營業盈利 1,240.8 414.7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1,481.1 －

物業撥備撥回 －－－－－ 1,327.0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及

物業撥備撥回的營業盈利 2,721.9 1,741.7
借貸成本 (94.6) (36.4)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附註 ii） 4,555.9 898.3

除稅前盈利 7,183.2 2,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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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綜合計算時已抵銷各分部相互間的收入包括：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物業管理和地產代理 4.4 4.9

投資及其它 55.5 85.5

59.9 90.4

(ii)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

（重新編列）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地產投資 862.9 767.4

地產發展 52.7 111.6

通訊、媒體及娛樂 128.9 111.3

收費電視 97.4 117.3

互聯網及多媒體 15.5 (13.5)

電訊 23.0 5.5

其它 (7.0) 2.0

物流 498.9 431.5

碼頭 469.9 403.0

其它物流業務 29.0 28.5

投資及其它 62.4 37.3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4,318.1 －

借貸成本 (89.9) (65.4)

所得稅 (975.2) (215.9)

未能作出分配的費用及其它項目 (302.9) (279.5)

4,555.9 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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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ÄF �� !

�� !
�� ! �� !"#

30/9/2005 30/9/2004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 !" 港幣百萬元

香港 2,607.5 552.3 879.7 189.1
新加坡 346.7 929.7 319.1 225.6
英國及其它 433.5 － 42.0 －

 3,387.7 1,482.0 1,240.8 414.7

PK �� !��"#

E~F �� 

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地產投資、地產發展、物業管理及地產代理和投資。集團的營業額

分析列述如下：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地產投資 227.7 161.2
地產發展 2,626.6 1,218.3
物業管理及地產代理 431.4 22.8
投資及其它 102.0 79.7

 3,387.7 1,482.0

EÄF �� !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營業盈利的計算：

已扣除：

職工成本 237.3 59.8
─ 包括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港幣一千五百

二十萬元 （2004/05：港幣三百六十萬元）
已出售物業成本 1,799.6 926.5
折舊 8.7 0.8

已計入：

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10.6 15.2

除上述職工成本直接於損益賬內扣除外，為數港幣一千一百五十萬元 （2004/05：港

幣三百八十萬元）的職工成本已撥作發展中並擬作出售的物業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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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 �� !"#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淨盈利 235.4 0.5

出售投資物業的盈利 51.8 －

攤銷負商譽 －－－－－ 4.1

其它 1.8 1.8

289.0 6.4

RK �� ! "

以往年度為碧堤半島發展項目減值而作出的物業撥備為數港幣十三億二千七百萬元，已於

二○○四／○五年上半年業績內撥回。

SK �� !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支出

銀行借款及透支 107.6 33.6

在五年內償還的其它借款 0.2 0.4

其它借貸成本 5.1 14.5

112.9 48.5

減：撥作資產成本 (18.3) (12.1)

94.6 36.4

本集團於是期六個月的實際借貸年息率約為2.9% (200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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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 

(a)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照是期內為應課稅而作出調整的盈利以17.5% (2004/05：17.5%）

稅率計算。海外稅項則按照對本集團徵稅的國家的適用稅率計算。稅項支出的組成如

下：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本期稅項

是期香港利得稅 20.2 32.8

是期海外稅項 25.7 9.1

45.9 41.9
--------------- ---------------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259.2 －

出售投資物業時撥回的遞延稅項 (10.3) －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額 24.9 2.6

273.8 2.6
--------------- ---------------

319.7 44.5

(b) 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佔聯營公司之稅項為港幣九億七千五百二十萬

元 （2004/05：港幣二億一千五百九十萬元），已列入所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內。

UK ��

E~F �� !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 2.5仙

（2004/05：2.5仙） 50.8 50.8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中期股息並沒有在結算日確認為一項負債。

EÄF �� !"#$%&'()*+,

30/9/2005 30/9/2004

�� !" 港幣百萬元

於是期內批准及派發之上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 8.5仙 （2004/05：6.5仙） 172.7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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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 !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是期股東應佔盈利港幣六十三億零二百九十萬元 （2004/05：港幣二十億

五千一百六十萬元）及在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及上年同期一直皆已發行的

二十億三千一百八十萬股普通股而計算。

NMK �� !"#$%&

本集團於各項業務有既定的信貸政策及嚴格監控貿易應收賬項，從而達致控制其信貸風險。

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貿易及其它應收賬項內，包括以下貿易應收賬項及其賬齡分析如

下：

30/9/2005 31/3/2005

�� !" 港幣百萬元

即期 569.7 256.1

三十一至六十日 51.9 54.4

六十一至九十日 5.9 22.8

九十日以上 1,314.4 24.5

1,941.9 357.8

其它應收賬項 149.6 200.0

託管存款 424.0 743.9

 2,515.5 1,301.7

NNK �� !"#$%&

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貿易及其它應付賬項內，包括以下貿易應付賬項及其賬齡分析如

下：

30/9/2005 31/3/2005

�� !" 港幣百萬元

於以下期間應付數額：

零至三十日 246.5 197.6

三十一至六十日 114.3 113.9

六十一至九十日 238.3 208.4

九十日以上 478.6 449.0

 1,077.7 968.9

其它應付賬項及準備 425.1 317.4

 1,502.8 1,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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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五年四月一日結存

以往呈報 1,015.9 1,913.6 19.5 － 316.3 323.7 11,777.4 15,366.4 4,881.6 20,248.0
前期調整：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的遞延稅項

（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 － － － － － － (102.3) (102.3) (0.5) (102.8)
待重建物業所得租金

（會計準則第16號） － － － － － 0.1 10.2 10.3 8.1 18.4

重新編列 1,015.9 1,913.6 19.5 － 316.3 323.8 11,685.3 15,274.4 4,889.2 20,163.6
消除負商譽至保留盈利

（財報準則第3號） － － － － － (112.5) 210.1 97.6 37.5 135.1
已批准之上年度末期股息

（附註 8b） － － － － － － (172.7) (172.7) － (172.7)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 (48.1) (48.1)
重估盈餘 － － － － 112.8 － － 112.8 36.6 149.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撥至

損益賬的儲備 － － － － (81.2) － － (81.2) (29.6) (110.8)
重新分類 － － － － － 28.8 (23.9) 4.9 7.3 12.2
匯兌差額 － － － － － (112.8) － (112.8) (88.0) (200.8)
是期保留盈利 － － － － － － 2,509.8 2,509.8 450.4 2,960.2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結存 1,015.9 1,913.6 19.5 － 347.9 127.3 14,208.6 17,632.8 5,255.3 22,888.1
------- ------- ------- ------- ------- ------- ------- ------- ------- -------

�� !
二○○五年四月一日結存

以往呈報 － － － 15,850.1 225.9 (143.0) 4,980.5 20,913.5 474.4 21,387.9
前期調整 ：
投資物業 （會計準則第40號） － － － (15,850.1) － － 15,855.4 5.3 0.2 5.5
酒店及會所 (香港詮釋第2號） － － － － － (1,100.3) (106.3) (1,206.6) 0.2 (1,206.4)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的遞延稅項

（註釋常委會詮釋第21號） － － － － － － (3,551.9) (3,551.9) (133.1) (3,685.0)

重新編列 － － － － 225.9 (1,243.3) 17,177.7 16,160.3 341.7 16,502.0
商譽的初期調整 － － － － － 1,442.4 (1,442.4) － － －

重估虧損 － － － － (1.9) － － (1.9) (0.1) (2.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撥至

損益賬的儲備 － － － － (14.1) － － (14.1) (0.6) (14.7)
重新分類 － － － － － (28.6) 23.7 (4.9) (3.1) (8.0)
其它 － － － － － (66.5) (71.2) (137.7) (6.5) (144.2)
是期保留盈利 － － － － － － 3,793.1 3,793.1 110.2 3,903.3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結存 － － － － 209.9 104.0 19,480.9 19,794.8 441.6 20,236.4
------- ------- ------- ------- ------- ------- ------- ------- ------- -------

��� !"#$%&
�� ! 1,015.9 1,913.6 19.5 －－－－－ 557.8 231.3 33,689.5 37,427.6 5,696.9 43,124.5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權益總額 （重新編列） 1,015.9 1,913.6 19.5 － 542.2 (919.5) 28,863.0 31,434.7 5,230.9 36,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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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五年九月三十日，集團並沒有為聯營公司作出有關銀行

備用信貸的擔保。

NQK ��

30/9/2005 31/3/2005

�� !" 港幣百萬元

(a) 收購物業及有關物業的未來發展費用：

已簽約但未撥出準備 1,318.2 1,705.8

(b) 外匯期貨合約：

尚未到期的外匯期貨合約 556.1 120.7

(c) 經營租賃的承擔 221.5 －

NRK �� !"#$%&

除下文所述的交易外，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重大

有連繫人士的交易。

(a)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中，已包括由一聯營公司按其於碧堤半島地產發展項目的持股比例

而提供的墊款為數港幣十二億七千八百一十萬元 （31/3/2005：港幣十三億八千七百

六十萬元）。該墊款所涉及的利息，須經該物業持有公司的股東不時協議而予以釐定。

於本財政期間內，該墊款為無抵押及免息。

(b) 在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取連卡佛集團 （連卡佛集團是

由一項信託全資擁有，本公司主席為該項信託的財產授予人）有關租用本集團位於會

德豐大廈地下C舖及連卡佛大廈地庫、地下至四樓、六樓的部分及706－8A室的若干

零售物業的租金收入為數港幣一千零二十萬元 （2004/05：港幣一千七百一十萬元）。

上述連卡佛大廈租約 （除706-8A室外）已於二○○五年六月尾約滿。該等交易被視為

連繫人士之間的交易，且根據上市規則亦構成關連交易。

(c) 於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及其上市附屬公司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與九龍倉

集團有限公司集團訂立協議，分別出售彼等持有的107,623,761 股及 17,619,827 股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股份，作價為港幣二億七千七百一十萬元及港幣四千五百四十

萬元。為集團帶來了為數港幣九千八百九十萬元的盈利。

NSK �� !"#$%& '

本公司截至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賬項，經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

會作出審閱，而委員會亦已同意該賬項及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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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標準乃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內載的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的所需者。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特地作出查詢，而所有董事均已遵

守標準守則內列的所需標準及本公司董事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 !"#$

茲將本公司董事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佔有本公司、本公司旗下一聯營公司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倉」）及本公司旗下兩間附屬公司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地產（新加坡）

有限公司（「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股本實質權益（全部皆為好倉），及有關股份分別佔該四間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臚列如下：

��  ! �� !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 

吳光正 1,204,934,330 (59.3023%) 8,847,510股個人權益、

200,865,142股法團權益及

995,221,678股其它權益

張培明 8,629,575 (0.4247%) 法團權益

李唯仁 1,486,491 (0.0732%) 個人權益

吳天海 300,000 (0.0148%) 個人權益

�� 

李唯仁 686,549 (0.0280%) 個人權益

吳天海 650,057 (0.0266%) 個人權益

�� !"

李唯仁 2,900 (0.0001%) 個人權益

�� !"#$%&'

羅大衛 250,000 (0.0627%) 個人權益

附註：

(1) 上述列於吳光正先生名下為「其它權益」的 995,221,678 股本公司股份，乃代表歸屬於若干信託資產內的

權益，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內適用於上市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的若干條文，吳光正先生被

當作佔有該權益。

(2) 上述列於各有關董事名下作為「法團權益」的股份權益，乃彼等分別有權於有關公司各自的股東大會上行

使（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被視為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一或以上投票權的該等法團所佔有

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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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列於吳光正先生名下作為「個人權益」及「法團權益」合共209,712,652股本公司股份權益，與在下述標

題為「主要股東權益」一節內被列為吳包陪容女士的股份權益乃涉及同一批股份。

(4) 上述附註（1）內所述的995,221,678股本公司股份，與在下述標題為「主要股東權益」一節內被列為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的股份權益全數重疊或已包括在後者之內。

除上文披露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的登記冊所載錄，就涉及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或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發出通知的資料而言：

(i) 任何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皆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好倉或淡倉權益；及

(ii) 在本財政期間內，任何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的任何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皆無

持有任何權利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以認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 !"#

茲將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的登記冊（「登記冊」）所載，於二○○五年九月

三十日直接或間接就5%（按面值計算）或以上的本公司任何級別的股本佔有權益的所有有關者名稱

（本公司董事不計在內），彼等於該日分別佔有及／或被視為佔有其權益的有關股數，以及有關股份

所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臚列如下：

�� ��  !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i) 吳包陪容女士 209,712,652 (10.32%)

(ii) 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 1,095,300,362 (53.91%)

(iii) JPMorgan Chase & Co 143,184,100 (7.05%)

附註：

(1) 上述(i)及(ii)所列的股份權益出現重疊情況，相關的重疊情況已在標題為「董事的股份權益」一節內的附註

（3）及（4）中闡明。

(2) 由於自二○○五年一月一日起，Bermuda Trust (Guernsey) Limited與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合

併，取名為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因此，於二○○五年一月一日前登錄於登記冊內的Bermuda

Trust (Guernsey) Limited的名稱，已相應被更改為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

上述全部權益皆為好倉，而於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淡倉記錄於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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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 !"#

本公司將於二○○六年一月三日（星期二）至二○○六年一月六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本公司的股份登記過戶手續。凡欲獲派上述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者，須於二○○五年十

二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

即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的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有關過戶手續。

承董事會命

秘書

�� 

香港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中期報告書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

和羅大衛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和William Turnbull

先生。


